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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聯合大學共同教育委員會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會務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民國 111 年 3月 2 日﹝星期三﹞12:00 

開會地點：共教會辦公室會議空間 

主持人：張陳主委基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宣布開會 

貳、主席報告： 

一、 配合學校規劃將兼任老師納入勞健保措施，由教學單位負擔補充保費，請通識教育中心、

語言中心規劃大班授課之可行性，建議先邀請「核心課程」授課老師開放選課人數至 110

人，並且提供大班教室使用，未來「博雅課程」也以大班開課為優先。 

二、 配合 110 年 12 月 17 日教育部來函「臺教高(五)字第 1100145243A號函」有關非特殊類科

之必修課程及共同科目之授課教師，宜安排專任教師授課，避免逕由兼任教師授課。目前

「歷史思維」、「民主與法治」課程皆已有規劃合班上課，請通識教育中心與華文系討論是

否有兼任老師擔任「國文」授課教師的情形，大班教室不足，可向教務處反應，共教會將

持續向學校爭取大教室之數量。 

三、 有關共教會提出通識教育中心專任教師員額申請簽呈已完成，校長批示由共教會盤點所有

通識相關課程，檢討課程開授之合理性、合班上課的可行性，提出完整且具體的課程規劃

計畫，並評估兼任教師可遞減的數目後再議。請通識教育中心於下次會務會議提出各教學

組師資、課程規劃計畫，特別針對課程創新、教學特色以及符合學生需求等方向進行規畫。

共教會將據以向員額管控小組提出申請並做說明。 

參、上次會議(111.01.04)決議事項及執行情形 

第一案                                         提案單位：共同教育委員會 

案由：國立聯合大學共同教育委員會研究獎勵作業要點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修訂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案共教會教師審查機制及新聘任三年內優秀教師   

      之認定標準。 

決議：修正後通過。 

肆、提案討論 

第一案                                         提案單位：語文中心 

案由：國立聯合大學「英語強化課程」實施要點第三點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1.現有配套措施為(1)修英語強化課程或(2)修 6 學分通過審核的英語課程，得抵畢業 

        門檻。 

  2.資料庫英語測驗已實行多年，為提供學生多元門檻配套措施，新增第三點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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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已通過 111.2.23語文中心 110-2第一次中心務會議如附件一。 

  4.修正後法規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二。 

決議：修正後通過，送教務會議審議。 

第二案                                         提案單位：語文中心 

案由：國立聯合大學語文中心組織規程法規名稱及第六條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1.已通過 111.2.23語文中心 110-2 第一次中心務會議。 

      2.修正後法規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三。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提案單位：語文中心 

案由：「國立聯合大學語言實習費收費要點」第二點及第三點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說明：1.因進修部應用外語系已無學生，故刪除應外系等字眼。 

      2.已通過 111.2.23語文中心 110-2 第一次中心務會議。 

      3.修正後法規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四。 

決議：照案通過，送行政會議審議。 

第四案                                         提案單位：語文中心 

案由：「國立聯合大學提升學生英語基本能力實施辦法」第三條及第四條修正草案，提請審 

      議。 

說明：1.因辦法內提及英語強化課程法規，該法規名稱已修正為實施要點，故修正辦法之條 

        文描述。 

      2.已通過 111.2.23語文中心 110-2 第一次中心務會議。 

      3.修正後法規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五。 

決議：照案通過，送教務會議審議。 

第五案                                         提案單位：共同教育委員會 

案由：國立聯合大學共同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1.共教會係掌理全校共同性課程相關事宜，參考其他學校共同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 

        委員名單建議為主任委員、教務長、各學院院長、各中心主任與共教會教師代表一 

        名擔任，並由共同教育委員會委員擔任會務會議委員。因此，修正會務委員代表資 

        格，以符合實際需要。 

      2.修正後法規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六。 

決議：本案緩議，待會內老師對於修法有更多共識後再議。 

第六案                                         提案單位：共同教育委員會 

案由：國立聯合大學共同教育委員會課程委員設置辦法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1.參考其他學校共同教育委員會課程委員設置辦法，課程委員代表較少由學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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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長擔任，建議修正課程委員代表資格。各學院課程委員會召集人（院長）改為推 

     選專任教師代表，通識中心代表改為各教學組各推薦 1 名，並增加語文中心教師代 

     表 1名，以符合實際需要。 

  2.修正後法規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七。 

決議：依照原辦法，僅修正各學院推選專任教師代表各 1 名、通識教育中心主任、語文中心 

      主任、通識教育中心各教學組專任或合聘之教師代表各 1 名及本校學生代表 1 名。修 

      正後通過，送教務會議審議。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14時 20分) 




